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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度，其中全资子公司卓然（靖江）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拟向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

1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控股子公司卓然（浙江）集成科技有限公司拟向金

融机构申请不超过18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公司本次对该控股子公司担保

计划金额为165,000万元，参股方浙江智融石化技术有限公司拟提供等额连带保

证责任，此次担保额度为前次担保调整后总额度）。公司为上述授信事项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有效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

日止。  

上述子公司在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实际发生担保时，上述子公司的

担保额度可在总担保额度内各公司间调剂使用，每笔担保金额及担保期间由具

体合同约定。授信形式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信用证额度、银行票据额

度、贸易融资额度、保函等业务。综合授信额度和具体业务品种最终以金融机

构实际审批为准，在授权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同时，为提高工作效

率，及时办理融资业务，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

况的需要，在上述授信额度范围内全权办理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协议

文本及办理与之相关的其他手续），不再上报董事会进行审议，不再对单一金

融机构出具董事会融资决议。本次担保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8、失信被执行人情况：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9、与公司关系：公司直接持有100%股权。  

10、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85,356,158.47 908,409,595.82 

负债总额 1,118,915,725.98 683,081,857.26 

资产净额 266,440,432.49 225,327,738.56 

项目 
2020 年度 

（经审计） 

2019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631,056,516.20



8、失信被执行人情况：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9、与公司关系：公司直接持有55%股权，浙江智融石化技术有限公司持有45%的

股权。  

10、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839,132,147.61 

负债总额 516,657,782.42 

资产净额 322,474,365.19 

项目 
2020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11,825,634.81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目前尚未签订相关授信及担保协议，上述计划授信及担保总额仅

为子公司拟申请的授信额度和拟提供的担保额度，具体授信及担保金额、担保

类型、担保方式等尚需相关金融机构审核同意，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四、担保的原因及必要性  

本次担保为满足子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有利于支持其良性发展，对公

司整体发展有利。公司对子公司有充分的控制权，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对公

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产生影响。  

另外上述对象的主体资格、资信状况均符合公司提供担保的相关规定。

预计上述担保事项不会给公司带来财务和法律风险。同时，公司将通过担保

管理、财务内部控制、监控被担保人的合同履行、及时跟踪被担保人的经济

运行情况，降低担保风险。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为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预计事项是在综合考虑



公司及子公司业务经营发展需要后而作出的，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

展战略。担保对象为公司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

控制，可以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综上，董事会一致同意公司上述担保事项，

并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的需要，在上述授信额度

范围内全权办理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协议文本及办理与之相关的其

他手续）。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的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是为满足其日常经营和业

务发展资金需要、保证业务顺利开展而进行。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属于正常

商业行为，被担保对象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公司对担保对象具



的相关规定，且已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了明确的同意

意见，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公司本次增加对子公司担保事项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符合公司及子公司经营

所需。 

       


